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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承辦人：陳 小姐
電話：3322101#7593
電子信箱：10031621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3003020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30030203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30030203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30030203_ATTACH3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「托育人員」、「照顧服務員」職類單一級技術士

技能檢定，請踴躍設置該等術科測試場地，俾共同推動技

能檢定業務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3年3月29日府勞就字第1130083952號函辦理。

二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（下稱該中心）為嘉惠

各地民眾就近參檢，鼓勵符合設立資格單位協助設置旨揭

職類術科測試場地，俾利推動技能檢定業務。

三、依據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第21條規定，申請技能檢

定術科測試場地及機具設備評鑑之單位，除經中央主管機

關專案核定者外，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：

(一)職業訓練機構：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登記或

許可設立，領有職業訓練機構設立證書，且其設立證書

登載之訓練職類與申請評鑑職類相關者。

(二)學校：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

學校，並設有與評鑑職類相關科系者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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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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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事業機構：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登記，領有公司登記

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之公司行號，其所營事業

與申請評鑑職類相關，且其登記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千五

百萬元以上或僱用員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。

(四)團體：

１、設立三年以上領有登記證書，且申請評鑑職類與其會

員本業相關之工會或同業公會。

２、設立三年以上領有登記證書，且申請評鑑職類與其捐

助章程所定任務相關之全國性財團法人。

(五)政府機關（構）或政府輔助設立之法人機構：依政府組

織法規設置之機關（構）或政府輔助設立之法人機構。

四、檢附旨揭職類術科測試場地及機具設備評鑑自評表（下稱

自評表）各1份，如有意願申請設置者，得請其填妥自評表

免備文以電子郵件逕寄該中心承辦人（郭小姐，電話：

04－22595700、電子信箱：guo28@wda.gov.tw），如需協

助輔導，亦可透過電子郵件向該中心申請協助輔導；自評

表及術科測試應檢人參考資料，可至該中心網站下載參考

（https://www.wdasec.gov.tw)，相關路徑如下：

(一)自評表：該中心首頁/技能檢定/術科測試場地/術科測試

場地及機具設備評鑑自評表/15400托育人員、17800照顧

服務員。

(二)術科測試參考資料：該中心首頁/技能檢定/檢定試題與

參考資料/測試參考資料/15400托育人員、17800照顧服

務員。

正本：本市各大專院校、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
18

0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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